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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10：如何判別建築物是否屬「供公眾使用建築物」？ 

答：依建築法第 77 條之 2 規定，「供公眾使用建築物」室內裝修均應申請審查

許可，惟實務上為便於管理，概依內政部 99.3.3 台內營字第 0990801045

號令修正發布「供公眾使用建築物之範圍」據為認定，明列 22 款供公眾

使用建築物之範圍，整理如下表： 

號序 實施都市計畫地區供公眾使用建築物之範圍 

1 戲院、電影院、演藝場。 

2 舞廳（場）、歌廳、夜總會、俱樂部、加以區隔或包廂式觀光（視聽）

理髮（理容）場所。 

3 酒家、酒吧、酒店、酒館。 

4 保齡球館、遊藝場、室內兒童樂園、室內溜冰場、室內遊泳場、室內撞

球場、體育館、說書場、育樂中心、視聽伴唱遊藝場所、錄影節目帶播

映場所、健身中心、技撃館、總樓地板面積二百平方公尺以上之資訊休

閒服務場所。 

5 旅館類、總樓地板面積在五百平方公尺以上之寄宿舍。 

6 總樓地板面積在五百平方公尺以上之市場、百貨商場、超級市場、休閒

農場遊客休憩分區內之農產品與農村文物展示（售）及教育解說中心。

7 總樓地板面積在三百平方公尺以上之餐廳、咖啡廳、茶室、食堂。 

8 公共浴室、三溫暖場所。 

9 博物館、美術館、資料館、圖書館、陳列館、水族館、集會堂（場）。

10 寺廟、教堂（會）、宗祠（祠堂）。 

11 電影（電視）攝影廠（棚）。 

12 醫院、療養院、兒童及少年安置教養機構、老人福利機構之長期照護機

構、安養機構（設於地面一層面積超過五百平方公尺或設於二層至五層

之任一層面積超過三百平方公尺或設於六層以上之樓層者）、身心障礙

福利機構、護理機構、住宿型精神復健機構。 

 

貳 、 管 理 制 度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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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序 實施都市計畫地區供公眾使用建築物之範圍 

13 銀行、合作社、郵局、電信局營業所、電力公司營業所、自來水營業所、

瓦斯公司營業所、證券交易場所。 

14 總 樓 地 板 面 積 在 五 百 平 方 公 尺 以 上 之 一 般 行 政 機 關 及 公 私 團 體 辦 公

廳、農漁會營業所。 

15 總樓地板面積在三百平方公尺以上之倉庫、汽車庫、修車場。 

16 幼兒園（依內政部營建署 101 年 8 月 9 日營署建管字第 1010049803 號函修正）、

小學、中學、大專院校、補習學校、供學童使用之補習班、課後托育中

心、總樓地板面積在二百平方公尺以上之補習班及訓練班。 

17 都市計畫內使用電力（包括電熱）在三十七點五千瓦以上或其作業廠房

之樓地板面積合計在二百平方公尺以上之工廠及休閒農場遊客休憩分

區內總樓地板面積在二百平方公尺以上之自產農產品加工（釀造）廠、

都市計畫外使用電力（包括電熱）在七十五千瓦以上或其作業廠房之樓

地板面積合計在五百平方公尺以上之工廠及休閒農場遊客休憩分區內

總樓地板面積在五百平方公尺以上之自產農產品加工（釀造）廠。  

18 車站、航空站、加油（氣）站。  

19 殯儀館、納骨堂（塔）。  

20 六層以上之集合住宅（公寓）。  

21 總樓地板面積在三百平方公尺以上之屠宰場。  

22 其他經中央主管建築機關指定者。 

      

 

 

 

 

 

 

 

 

 

 

 

 

 

▲ 營業面積達 200 ㎡以上的資訊休閒服務

場所（網咖），納為供公眾使用之建築

物範圍。 

▲ 供幼兒園用途使用的建築物或供學童

使用的補習班，均屬供公眾使用建築物

之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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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11：哪些「非供公眾使用建築物」室內裝修應申請審查許可？ 

答：目前內政部指定應申請室內裝修的「非供公眾使用建築物」略有下列 3 種：

（一）固定通信業者設置之集線室 

內政部營建署 90 年 9 月 3 日營署建字第 927970 號函釋，有關固定通信

業者利用建築物既有電信室內設置集線室，如涉及室內裝修行為時，仍

應依規定申請室內裝修審查許可。 

（二）樓地板面積未達 200 ㎡之資訊休閒服務場所（網咖） 

      雖然「總樓地板面積 200 ㎡以上之資訊休閒服務場所」始納入供公

眾使用建築物範圍，但依內政部 92 年 4 月 28 日營署建管字第 0920085640

號函釋，資訊休閒服務場所，依建築物室內裝修管理辦法第 2 條規定，

無論面積規模大小，指定列入應申請建築物室內裝修審查許可之範圍。

（三）集合住宅及辦公廳增設廁所、浴室或增設 2 間以上居室者 

      內政部於 96 年 2 月 26 日以台內營字第 0960800834 號令指定「非供公眾

使用建築物」之集合住宅及辦公廳，除建築物之地面層至最上層均屬同

一權利主體所有者以外，其任一戶有下列情形之一者，應申請建築物室

內裝修審查許可： 

1、增設廁所或浴室。 

2、增設 2 間以上之居室造成分間牆之變更。 

 

▲ 五層以下之集合住宅倘增設 2 間以上

之居室造成分間牆之變更者，仍須申

請室內裝修審查許可。 

▲ 面積未達 200 ㎡之資訊休閒業（網咖）

雖屬非供公眾使用建築物，但其室內

裝修仍應申請審查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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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12：無建築執照及產權登記的公有建築物，室內裝修可否免申請審查許可？

 

答：為積極推動室內裝修管理制度及加強建築物公共安全，凡無建築執照及地

政建物產權登記之公有建築物（政府機關），如非屬民國 84 年以後之新增

違建者，其建物所有權部分經由用地管理機關切結為其管有者，得準用「建

築物室內裝修管理辦法」第 23 條規定，由開業建築師簽證符合規定之現

況圖說替代竣工圖，辦理室內裝修審查並請領室內裝修合格證明。但該室

內裝修合格證明，僅供證明室內裝修材料與分間牆構造等符合建築技術規

則規定，不能充作「合法建築物」的證明文件。 

 

問 13：無照營業或違規使用的場所，室內裝修是否仍應申請審查許可？  

答：按「供公眾使用建築物之室內裝修應申請審查許可，非供公眾使用建築物，

經內政部認有必要時，亦同」係建築法第 77 條之 2 第 1 項第 1 款所明文，

且「內部裝修材料」亦是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項目之一，是基於公共

安全考量，建築物用途縱未按核准類組使用，室內裝修仍應申請審查許可

（參酌內政部 91 年 10 月 30 日營署建管字第 0910081000 號函示：「對所轄

違規使用之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均應受理」之意旨，援此建築

物「公共安全」與「違規使用」分開處理之原則，基於公共安全與室內裝

修並重立場，室內裝修仍應依實際用途申請審查許可。至若違規使用涉及

違反建築法第 73 條第 2 項規定者，主管

建築機關當另依同法第 91 條規定處理）。

有鑑於此，臺北市政府都市發展局核發之

室內裝修合格證明，均備註：「本證明所

載之『用途』僅供作檢討建築技術規則有

關裝修材料及分間牆構造之依據，至若與

建築物使用執照登載之用途不符者，當視

個案實際需要，另案辦理變更使用執

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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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14：室內裝修申辦程序為何？住宅裝修是否有簡便的申辦措施？ 

 

答：建築物之室內裝修，其申辦程序概可分為「圖說審核」及「竣工勘驗」兩

個階段，略述如下： 

（一）圖說審核：建築物所有權人或使用人應先委託室內裝修業【詳問 47】或

開業建築師「設計」，並向「審查機構」【詳問 15】申請審核圖說，俟審

核合格並領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發給「施工許可證」後，准予進行施工。

（二）竣工勘驗：室內裝修之「施工」，必須委由室內裝修業或營造業辦理。

工程完竣後，由建築物所有權人或使用人會同室內裝修從業者向原申請

審查機構申請竣工查驗合格後，轉請市政府都市發展局核發「室內裝修

合格證明」。 

 

 

 

 

 

 

 

 

    另外，「建築物室內裝修管理辦

法」第 33 條規定，供住宅使用

或一定規模以下之建築物（即

10 層以下及地下各層樓地板面

積小於 300 ㎡；11 層以上樓地

板面積小於 100 ㎡者）室內裝

修，得檢附經依法登記開業之

建 築 師 或 室 內 裝 修 業 專 業 設

計 技 術 人 員 簽 章 負 責 之 室 內

裝 修 圖 說 向 審 查 機 構 申 報 施

工，經核給施工期限及「施工

修
業
執
行
室
內
裝
修
﹁
設
計
﹂ 

委
託
開
業
建
築
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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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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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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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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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
准
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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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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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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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

請

室

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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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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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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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
裝
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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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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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樓以上≦100㎡

10樓以下≦300㎡

同一使用單元
面積合併計算

11樓以上≦100㎡

10樓以下≦300㎡

同一使用單元
面積合併計算

▲ 住宅及一定規模以下之建築物室內裝修

得依簡化程序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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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可證」後，即可進行施工。工程完竣後，再檢附申請書、建築物

權利證明文件及經營造業專任工程人員或室內裝修業專業施工技術

人員竣工查驗合格簽章負責之檢查表，向審查機構申請審查許可，

經審核其申請文件齊全後，即核轉市政府都市發展局發給「室內裝

修合格證明」。 

 

 

 

 

 

 

 

 

    再者，基於簡政便民起見，本市住宅及一定規模以下之建築物室內裝修，

其申辦方式係採「雙軌制」，得由申請人檢具相關文件向審查機構（臺北市

建築師公會）申請，並由該機構輪派審查人員辦理；亦得由申請人逕洽領

有審查機構派任證書之「審查人員」【詳問 15】辦理相關文件審核後向審查

機構申請。 

  

問 15：什麼是室內裝修「審查機構」？審查人員如何尋找？ 

答：按「建築物室內裝修管理辦法」第 6 條規定，審查機構係指經內政部指定

置有審查人員執行室內裝修審核及查驗業務之直轄市建築師公會、縣（市）

建築師公會辦事處或專業技術團體。市政府為借重民間專業人力協助建築

管理，並落實「行政與技術分立原則」，業已公告本市室內裝修審查業務

委託「臺北市建築師公會」辦理。該公會的審查人員，均是接受審查人員

講習訓練合格，並領有結業證書的開業建築師，具有高度的專業素質。有

關兼具「社區建築師」與「審查人員」名冊，可參見「附錄」；最新動態

資訊，可於「臺北市建築管理工程處」或「臺北市建築師公會」網站查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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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16：向審查機構申請「圖說審核」或「竣工查驗」，需要多少費用？ 

答：目前臺北市建築師公會辦理室內裝修「圖說審核」及「竣工查驗」的收費

標準如下表（單位：新臺幣元）： 

   面積 

種類 

100 ㎡ 

以下 

500 ㎡  

以下 
1000 ㎡  

以下 

3000 ㎡  

以下 

6000 ㎡  

以下 

10000 ㎡  

以下 

100000 ㎡  

以上 

圖說  

審核 
10,000

元 

25×面積＋

7,500 元 
20×面積＋

10,000 元

15×面積＋

15,000 元

10×面積＋

30,000 元

5×面積＋

60000 元 
110,000 元

竣工  

查驗 
12,000

元 

30×面積＋

9,000 元 

25×面積＋

11,500 元

20×面積＋

16,500 元

15×面積＋

31,500 元

10×面積＋

61500 元 

5×面積＋

111,500 元

備註 

☉以申請面積 750 ㎡為例，圖說審核費用為 20×750＋10,000＝25,000 元 

                        竣工查驗費用為 25×750＋11,500＝30,250 元 

☉複審及複驗不另收費。 

☉申請案件駁回後，重行申請圖說審核者，應重繳圖說審核費用；申請案件經報

請都市發展局察明處理後，再行申請竣工查驗者，應重繳竣工查驗費用。 

☉有關繳費程序及相關資訊，請查閱臺北市建築師公會網站。 

 

問 17：向審查機構申請「簡易室內裝修案件」審查許可，需要多少費用？ 

答：本市住宅及一定規模以下之建築物室內裝修，申請人按「建築物室內裝修

管理辦法」第 33 條規定，檢具相關文件向臺北市建築師公會申請核發「施

工許可證」、「室內裝修合格證明」，且由該公會輪派審查人員辦理者，按「臺

北市建築師公會簡易室內裝修案件之申報施工及申請審查許可收費基

準」，是類案件之申報施工及申請審查許可業務，以每件新臺幣 5,000 元之

收費基準辦理。 

不過，申請人倘自行覓洽領有審查機構派任證書之「審查人員」辦理相關

文件審核後再向審查機構申請者，該審查人員之服務費用，礙於公平交易

法之規定，目前並無統一收費標準，必須按市場機制決定收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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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18：領得室內裝修合格證明後倘再有裝修異動情形，有無簡便的申辦程序？

 

答：市政府基於簡政便民考量，合於下列（一）至（三）全部規定者，得經「建

築物室內裝修管理辦法」第 8 條之審查人員查核室內裝修圖說並簽章負

責，張貼審查人員簽章之「臺北市建築物室內裝修局部更動案件審查人員

簽證說明書」於施工地點明顯處後，准予進行施工。工程完竣後，檢附（二）

之書圖文件報請都市發展局以公文備案。（工務局 94 年 10 月 28 日北市工

建字第 09454670600 號函參照） 

（一）申請條件： 

   1、原室內裝修合格證明所載申請範圍內，其室內天花板、分間牆、高度 120

㎝以上之固定式隔屏或牆面裝修，其中任一項未有過半之變更，且單項

面積應符合下列規定： 

   （1）位於 10 層以下樓層及地下室各層者，其面積應在 150 平方公尺以下。

   （2）位於 11 層以上樓層者，其面積應在 50 平方公尺以下。 

   2、未變更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消防安全設備、防火區劃、主要構造及原

核准裝修後實際用途。 

   3、局部裝修申請範圍不得涉及既存違建之修繕。 

   4、申請人須為原申領「室內裝修合格證明」之建築物所有權人或使用人。

（二）竣工後申請備案應檢附文件： 

   1、臺北市建築物室內裝修局部更動申請書。 

   2、審查人員派任證明文件。 

   3、室內裝修合格證明影本（含正、背面）。 

   4、建築物權利證明文件。 

   5、臺北市建築物室內裝修局部更動審查人員竣工簽證檢查表（一式五份，

並分別裝於Ａ４規格圖袋內）。 

   6、施工地點明顯處張貼經審查人員簽章之「臺北市建築物室內裝修局部更

動案件審查人員簽證說明書」相片及相關證明文件。 

   7、建築物室內裝修局部更動平面簡圖。（一式五份，並分別裝於Ａ４規格

圖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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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室內裝修竣工照片及拍攝位置索引。 

（三）申請範圍認定： 

    按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99.9.1 北市都建字第 09964327300 號函規定略以：申

請局部室內裝修更動報備案件，需檢討申請範圍單項面積，其面積範圍之

認定方式得以下列各款為範圍界限： 

   1、四周牆體界線封圍之範圍。 

   2、天花板投影面積。 

   3、四周防煙垂壁封圍之範圍。 

   4、分間牆變更（牆體增加、減少或牆面材質變更或開口者）按附圖所示檢

討。 

 

 

 

 

 

 

 

 

 

  

問 19：室內裝修經核可後是否有竣工期限？倘因故未能在限期內竣工怎麼辦？

 

答：依「臺北市建築物室內裝修審核及查驗作業事項準則」第 8 條第 2 項規定，

室內裝修圖說經審查人員審核合格並於申請圖說簽章後，轉送都市發展局

發給許可文件及施工許可證後，限期於 6 個月內按核定圖說施工完竣並申

請竣工查驗。申請人因故未能於 6 個月內完工時，得於期限屆滿前向市政

府都市發展局申請展延 6 個月，並以 1 次為限。但情況特殊，經都市發展

局核可者，不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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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20：申請室內裝修審查必須檢附哪些圖說文件？ 

答：參見「建築物室內裝修管理辦法」第 23 條規定，向審查機構申請室內裝

修審查許可，要準備下列圖說文件： 

（一）申請書。具有制式的表格，可於臺北市建築管理工程處的網站內下載列

印，表內載明申請人資料、室內裝修從業人員資料、裝修概要等。一般

建築師事務所或室內裝修業會主動幫業主準備。 

（二）原核准平面圖：前次核准使用執照平面圖、室內裝修平面圖或申請

建築執照之平面圖。但經臺北市建築管理工程處（資訊室）查明

檔 案 資 料 確 無 前 次 核 准 使 用 執 照 平 面 圖 或 室 內 裝 修 平 面 圖 屬 實

者，得以經開業建築師簽證符合規定之現況圖替代之。該現況圖

必須載明裝修樓層現況之防火避難設施、消防安全設備、防火區

劃、主要構造位置，其比例尺不得小於二百分之一。 

（三）建築物權利證明文件：包含建築改良物登記簿謄本、建築改良物測量成

果圖、建物使用權同意書等。前兩種文件可在各地區的地政事務所申請

取得。此外，裝修行為若涉及公寓大廈共用部分之更動，必須再檢附區

分所有權人會議紀錄或等同效力之證明文件。 

（四）室內裝修圖說：包含位置圖、裝修平面圖、裝修立面圖、裝修剖面圖、

裝修詳細圖等，這些圖面應委由開業建築師或置有專業設計技術人員的

室內裝修業繪製。 

室內裝修圖說經審核合格，領得「施工許可證」後，始得施工。另

外，「建築物室內裝修管理辦法」第 28 條規定，室內裝修不得妨害或破

壞消防安全設備，其申請審核之圖說涉及消防安全設備變更者，應

依消防法規規定辦理，並應於

施工前取得當地消防主管機關

審核合格之文件。所以，室內裝

修行為涉及消防設備之變動者，

應準備消防圖說，另向市政府消

防局辦理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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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21：建築物室內裝修有何嚴格禁止事項？ 

答：建築物室內裝修，除了裝修材料應符合建築技術規則規定外，裝修過程不

得妨害或破壞主要構造、防火避難設施、防火區劃及消防設備，亦不可涉

及違章建築行為。舉例來說，若加上、下樓層間的樓版局部拆除，增設室

內梯，即涉及主要構造之變更；常見某些住家未經核准擅自將連接陽臺的

外牆拆除（陽臺外推），或在屋內搭蓋夾層屋（樓中樓），均屬違章建築行

為，斷不能藉由室內裝修程序得以合法化。再者，某住戶覺得住家當層樓

梯間出入口的鋼製防火門很不雅觀，乃私自改為木製雕花門，由於防火門

之設置係為確保安全梯間的防火區劃，擅自更改成不具防火時效的木門，

是為法令所不許。 

 

 

 

 

 

 

 

 

 

 

 

 

 

 

 

 

 

 

 

 

 

 

 

 

 
 

▲ 拆除樓版增設室內樓梯已涉及主要構

造之變更，應依法申請變更許可。 

▲ 擅自拆除外牆，將「陽臺外推」已涉及

違章建築行為。 

▲ 將防火門擅自更改為玻璃門，形同破壞

防火區劃。 

▲ 搭建「夾層屋」已涉及違章建築行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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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22：什麼是建築物的「主要構造」？有何重要性？ 

答：依建築法第 8 條規定，建築物的「主要構造」，係指基礎、主要樑柱、承

重牆壁、樓地板及屋頂等構造。建築物室內裝修時，不能任意破壞或更動

主要構造，以免影響整幢建築物的結構安全。如須局部更動主要構造時，

應委託開業建築師辦理變更許可（視個案情節依「建築物使用類組及變更

使用辦法」申請變更使用執照，或按「臺北市一定規模以下免辦理變更使

用執照管理辦法」申請變更許可），其結構安全並應委由開業建築師或土

木、結構專業技師檢討安全無虞後簽證負責。另外，若涉及公寓大廈共用

部分之更動，須先經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通過，始得為之。 

 

 

 

 

 

 

 

 

 

 

 

 

 

 

 

 

 

 

 

 

 

 

 

 

 

 

 
 

▲ 任意在建築物之主要樑柱穿孔，已涉

及主要構造之妨害、破壞。 

▲ R.C.樑因配線穿孔，採加勁鋼板補強

並申請「變更使用執照」案例。 

▲拆除局部樓版並增設室內樓梯，應依

「臺北市一定規模以下免辦理變更使

用執照管理辦法」申請變更許可。 

▲ 主要樑柱係屬公寓大廈的共用部分，

非經主管建築機關核可並經區分所有

權人會議同意，不可擅自削整斷面。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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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23 ：何謂防火區劃？其作用為何？ 

 

答：為防止火災發生時，火勢蔓延擴大，因此在建築設計上，將建物以防火牆

、防火樓版、防火門窗區劃分隔成數個區域，稱為防火區劃，期能將火勢

控制在侷限範圍內，以減免生命財產的損失。 

    具體而言，建築物內之安全梯間、昇降機間、垂直貫穿樓版之管道間等類

似部位，均須以具 1 小時以上防火時效

之牆壁、防火門窗與該處防火構造之樓

地板形成區劃分隔。而管道間之維修門

亦須具有 1 小時以上的防火時效，以確

保火災發生時，火勢及濃煙不會產生竄

燒。所以，防火區劃具有十分重要的功

能，為確保區劃的完整性，必須注意以

下幾點： 

（一）防火門不能隨意拆除或擅自變更為不

具防火時效的門扇。 

（二）常時關閉式防火門應隨手關門，經常

保持閉合狀態，且門扇或門樘應標示

「常時關閉式防火門」等文字。 

（三）防火門應免用鑰匙即可往避難方向開

啟，但住宅、寄宿舍之寢室、旅館之

客房、醫院之病房等不在此限。 

（四）常時開放式防火門（包括自動防火捲

門）需時常檢查煙感應器連動關閉功

能，且地毯、配線、傢俱等不能妨礙

門扇之閉合。 

（五）貫穿防火區劃牆壁或樓地板之風管、配線，應在貫穿部位做好防火填塞

，風管內並應設置防火閘門或閘板。 

（六）零售市場、體育館、工廠之生產線部分、300 ㎡以上餐飲業之廚房、電

影院或集會堂之舞台及觀眾席部分等用途空間，須以具 1 小時以上防火

▲ 配線貫穿防火區劃牆壁或樓地

板，應在貫穿部做好防火填塞。

▲貫穿防火區劃牆壁之風管，其管

內應設置防火閘門或閘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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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效之牆壁、防火門窗與該處防火構造之樓地板自成一個區劃。 

 
 

 

 

 

 

 

 

 

 

 

 

 

 

 

 

 

 

 

 

 

 

 

 

 

 

 

 

 

 

 

 

 

 

 

 

 
  
 

▲ 自動防火捲門應定期檢測其與煙感應

器之連動關閉功能。 

▲ 連通直通樓梯之走廊牆壁及樓地板應

具有一小時以上防火時效。 

▲ 防火區劃不完整案例（自動防火捲門

頂部配線貫穿部未填塞）。 

▲ 公共集會類場所之舞台及觀眾席部分

應自成一個防火區劃。 

▲ 常時開放式防火門案例，該類門扇應

與消防設備火警警報系統連動。 

▲ 常時關閉式防火門，應經常保持閉合狀

態，且門扇或門樘應標示「常時關閉式

防火門」等文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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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24：建築物的「防火避難設施」包括哪些？ 

答：有關建築物的「防火避難設施」，包括出入口、走廊、樓梯、緊急進口、

排煙設備、緊急照明設備、緊急用昇降機、緊急進口、防火間隔等，茲就

室內裝修有關項目擇要說明如下： 

（一）出入口、走廊、樓梯 

當建築物發生火災時，內部人員必須迅速避難，向下經避難層到達基地地

面或向上到達屋頂平台避難並待援，故對出入口、走廊或樓梯之寬度、數

量、構造及居室任一點至樓梯之步行距離，均按建築物之使用性質及面積

大小有詳細嚴謹的規定。在從事室

內裝修時應注意不得任意破壞，平

時使用時亦需注意維持出入口、走

廊、樓梯等避難逃生路徑之暢通，

尤其安全梯或特別安全梯之防火門

應裝設自動關閉裝置，平時維持關

閉狀態，防火門如平時維持開啟狀

態時，應裝設火災時能自動關閉之

連動裝置，以免火災發生時濃煙衝

入樓梯間內，形成煙囪效應，阻斷

逃生避難路徑，危及生命安全。 

 

▲ 設於逃生通道或安全梯出入口之防

火門，不可擅設栓鎖，並應免用鑰匙

可往避難方向開啟。 

▲ 走廊不得設置臺階，其地坪如有高差

應以斜坡處理，但坡度不得超過十分

之一。 

▲ 直通樓梯為主要逃生避難動線，應常

時保持通暢無阻，不得堆置雜物。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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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緊急進口 

    顧名思義，緊急進口就是提供消防人員於救災時能緊急進入搶救的開口。

所以，建築物若面臨道路或寬度 4 公尺以上之通路，應在 2 層以上 10 層

以下的各樓層外牆面設置緊急進口或以寬度 75 公分以上，高度 1.2 公尺以

上的窗戶或開口替代，俾於火災發生時方便消防人員由建築物外部能進入

救災。不過，窗戶或開口不能遭柵欄、廣告招牌等阻礙，必須由外部得以

開啟或輕易破壞，尤其外牆附設「防盜鐵窗」者，更應留設符合尺度的開

口，以免火災時內部人員喪失逃生契機。 

 

 

 

 

 

 

 

 

 

 

（三）排煙設備 

 

▲ 樓梯間出入口之防火門不得任意阻塞、封閉或堆置雜物影響逃生避難。 

10M

▲ 建築物外牆得留設寬度 75 公分以上，

高度 1.2 公尺以上之窗戶或開口替代緊

急進口。 

▲ 建築物之外牆留設窗戶或開口替代

緊急進口者，其開口間距不得超過

10 公尺。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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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內許多大型公共建築物，為講求讓使用者有明亮、舒適的感覺，常於建

築中設計具備中庭或挑高與開闊空間。由於這類地方常是人群眾多聚集之

地，故其火災緊急時的煙控性能要求便非常重要。 

現行法令有關煙控系統規定，「各類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第 189

條明定防煙區劃面積大小、防煙壁下垂之深度、排煙口位置與排煙量大小

等設計規範。而現行的「建築技術規則」中，明定各類建築物應設置「防

煙垂壁」，一般建築為自天花板下垂 50 公分以上，而地下建築物之地下通

道則為自天花板下垂 80 公分以上。 

 

 

 

 

 

 

 

 

 

 

 

 

 

 

 

 

 

 

 

 

  

（四）緊急照明設備 

◀防煙壁的設計亦可為活動

式，即遇到火災發生時，與

火警警報設備連動，再自天

花板內下降而形成垂壁。平

時 則 以 類 似 自 動 捲 門 形

式，收納於天花板內。這種

活動式的防煙壁，甚至可下

降至離地約 50 公分處，以

期形成更大的蓄煙空間。 

排煙閘門 排煙閘門 

防煙垂壁 

防煙垂壁 

▲室內裝修不得妨害或破壞防

煙垂壁、排煙閘門等排煙設

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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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築物之各處所除應裝置一般照明設備外，應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

計施工編第 104 條及「各類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之規定裝置「緊急

照明設備」。 

    「緊急照明設備」之主要設置目的，在於使建築物內部人員知道緊急出口

之位置，因此有「緊急照明燈」、「出口標示燈」及「避難方向指示燈」等

之設置；而「緊急照明設備」的設置要求，主要在確保停電時建築物內部

居室及避難通道仍可維持最小照度，避免引發心理恐慌，順利進行避難誘

導。由此可知，「緊急照明燈」與「標示設備」兩者雖有若干差異，卻共同

擔負起火場中協助人員順利進行避難逃生之重責大任。因此，建築物室內

裝修非但不可任意拆改場所內部的「緊急照明設備」，如有變更，尚需交付

消防專業人員檢討簽證，方為適法。 

 

 

 

 

 

 

 

 

 

 

 

 
 

問 25：室內裝修的申請範圍要如何界定？有無最小面積限制？ 

 

答：室內裝修申請範圍，並無最小面積限制，但基於公共安全及法令檢討需要，

原則上應以整層為申請範圍，惟若不妨害或破壞其他未裝修部分之防火避

難設施且符合下列情形之一者，得以該局部裝修範圍申請：  

（一）以整「戶」申請。 

出口標示燈 避難方向指示燈 

緊急照明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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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獨立之使用單元，且不得妨

礙或破壞其他非申請範圍

之防火避難設施，其裝修圖

說應一併檢討同層非申請

範圍之逃生避難動線。 

（三）自成一個獨立防火區劃，且

不得妨礙或破壞其他非申

請範圍之防火避難設施，其

裝修圖說應一併檢討同層非申請範圍之逃生避難動線。 

（四）已取得使用執照或變更使用執照，分間牆已明確者（如學校教室、醫院

病房、旅館客房等），得以該局部空間範圍送審。 

（五）已領得室內裝修合格證明之建築物，室內局部空間再裝修者，同意以局

部裝修面積送審。 

（六）特殊情況經主管建築機關或審查機構同意者。 

至於室內裝修申請範圍的「樓地板面積」應如何計算？基本上，得以建物

權利證明文件所載的面積或以牆中心線實算樓地板面積為申請範圍。 

 

問 26：「防空避難室」可以變更用途、裝修隔間嗎？ 

答：依內政部 87 年 1 月 17 日臺(87)內警字第 8770011 號函修正「防空避難設備

管理維護執行要點」規定：「供防空避難設備使用之樓層，樓地板面積達

200 平方公尺者，以兼作停車空間為限，未達 200 平方公尺者，得兼作他

種用途使用。但不妨礙防空避難或違反分區使用規定、建築法令及相關法

令。」又「公寓大廈管理條例」第 16 條規定，防空避難設備不得供營業

使用。至於公寓大廈以外之建築物申請利用防空地下室，開設臨時對外營

業場所者，應檢具簡明配置圖、現況圖、用途說明書及所有權人同意證明

文件，送當地主管建築機關會同警察局審查核定。防空地下室經核准隔間

者，應使用不燃材料，並不得阻塞進出口通道、變更原設計或破壞原有設

施。  

▲集合住宅室內裝修範圍，應以整「戶」申請 


